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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2022 年省级农业科技特派员和

科技服务需求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

署，根据《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赣府厅

发〔2016〕86号）、《江西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

（2021-2025）》（赣科发农字〔2021〕89 号）要求，现依托江

西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开展 2022

年科技特派员和科技服务需求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一）科技特派员。自愿为江西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和科

技金融服务的技术人员（1962年以后出生、中级以上职称），包

括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金融机构、文旅机

构和企业等技术人员。

（二）科技服务需求主体。全省乡村振兴“三类县”（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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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县、整体推进县、重点帮扶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范围内，

希望引进科技特派员服务本地区、本单位科技创新、科技金

融、文化旅游和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乡镇、民族乡村等。

二、征集程序

征集工作主要依托江西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

（https://tpy.jxinfo.net.cn/），具体程序如下：

（一）发布需求。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组织科技服务需求主体在平台填报信息和发布农业

科技需求，并进行初审。

（二）推荐注册。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根据分配的名额（见

附件 1）推荐个人科技特派员、组建科技特派团，组织科技特派

员（团）在平台注册和初审。每个科技特派团设团长 1 人，团

队人员不超过 7人。科技特派团命名按照服务的“县域地名或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名+产业”，如：信丰果业、上饶园区金融。

（三）对接需求。每位技术人员以个人科技特派员或科技

特派团形式与科技服务需求主体在线对接，加入的团队不超过 2

个。

1．个人科技特派员。以“1 人+1（或 N）需求主体”“一人

一民族村”“一人一重点帮扶村”模式，重点对接有科技金融、

乡村文化旅游的民族村、重点帮扶村等需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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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特派团。在科技特派团团长的组织协调下，以“一

县一产业一团”模式，与某一县域某一主导产业进行对接，重

点对接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民族乡。

每个团队服务对接县（市区）、民族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

产业原则上不超过 2个。

（四）签订协议。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按照“一县一产业一团”“1 人+1（或 N）需求单

位”“一人一民族村”“一人一重点帮扶村”模式，加强与科技

特派员派出单位协调，及时组织有合作意愿的科技特派员

（团）、需求主体线下签订三方科技服务协议（附件 2、3），

协议 PDF版由科技特派员于 2022年 1月 31日前上传到个人（团

队）“需求服务信息”栏目。

（五）审核。设区市科技局在线审核服务本市（含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创建、对接申请、三方

科技服务协议等。

三、有关要求

（一）请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加强与本级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民族工作主管部门的沟通，确定 1-3个县域服务主导

产业。动员组织区域内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

乡镇、民族乡村等类型，各发布需求不少于 2个。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发布需求（重点围绕科技金融）不少于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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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优先对接重点帮扶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民族乡的科技需求，确保至少有 1 个科技特派

团（金融或民族乡村）在上述地区开展科技服务需求对接。

（三）请设区市科技局、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按照分配的

名额汇总第一批对接服务情况表（附件 4），其他单位可推荐

部分人员作为 2022 年科技特派员（团）候补对象并汇总对接

服务情况表（附件 5）。上述汇总表需加盖公章于 2022年 1月

31 日 前 报 省 科 技 厅 农 村 处 ， 电 子 版 发 至 工 作 邮 箱

jxkjtncc@163.com。

（四）省科技厅将结合参加“三区人才”培训情况，从相关

单位推荐的候补科技特派员中遴选 59人作为 2022年“三区”人

才支持对象。在科技部规定的选派人数范围内，省科技厅可

对相关单位推荐的候补科技特派员（团）进行调整。

（五）请各设区市科技局、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等安排相关人员，

根据省科技厅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及时登录平台做好相关

事项审批操作，避免工作延误。

（六）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发挥各自职能

优势，加强科技特派员工作宣传，组织本区域内的科技服务

需求主体在平台进行注册，发布科技需求，开展与科技特派

员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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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2022 年计划选派 1393 名科技特派员，服务期限

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省级科技特派员

列入“三区”科技人才报科技部审核，省科技厅按核定的选派

人数下拨工作经费至科技特派员所在单位、科技管理部门。

（二）平台全年开放，随时接受有科技需求的主体注册

和信息填报。需求主体可接收和查询政策信息、发布技术需

求、查看和联系与需求相匹配的科技特派员信息，科技特派

员可了解与研究领域相关的企业信息及其技术需求、在线接

单和参与服务需求主体、可动态展示服务成效。平台操作使

用方法可扫描二维码(见附件 6)查看平台操用手册和视频，也

可登录平台在 “公告 ”栏下载操作手册或查看视频（网址

https://kch.boshiyun.com.cn/cloudClassroom/openDetails?uuid=

00595c610f0a468e83d67733a13c9ab0&layout=1）。

（三）2021 年已备案的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选派单

位、科技服务需求主体及有关管理部门登录平台的用户名及

密码可继续使用、注册信息继续有效。2022 年新增的科技特

派员选派单位需申请管理账号和密码。

联系人 李慧文 电话：0791-88861156

邓木槐（负责平台技术） 电话：18720427355

附件：1．2022年第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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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省个人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协议书

3．江西省科技特派团科技服务协议书

4．2022年第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情况

汇总表

5．2022年候补省级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情况汇总表

6．江西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使用方法二维码

江西省科技厅

2021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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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第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名额分配表

单位 数量（人） 备注

南昌市 28

九江市 65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2人

景德镇市 18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1人

萍乡市 19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1人

新余市 18

鹰潭市 9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2人

赣州市 90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10人

宜春市 25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1人

上饶市 29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6人

吉安市 53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6人

抚州市 31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4人

省农业科学院 206 其中：至少 1个民族乡村特派团

省林业科学院 85 其中：至少 1个民族乡村特派团

省科学院 40

南昌大学 83 其中：至少 1个民族乡村特派团

江西师范大学 33 其中：科技金融特派员 6人，与省农

发行、省农行组建科技金融特派团

江西农业大学 196 其中：至少 1个民族乡村特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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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6
科技金融特派员，与省农发行、省农

行组建科技金融特派团

东华理工大学 22

井冈山大学 16 其中：民族乡村特派员 3人，对接古

龙冈镇建设畲族村

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
12

江西中医药大学 17

赣南师范大学 27

江西省蚕桑茶叶

研究所
38

江西省红壤

研究所
19

江西省养蜂

研究所
18

江西省水产科学

研究所
18

江西省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11

南昌国家粮食交

易中心

（江西省南良荆

山粮库）

2
民族乡村特派员，对接峡江县金坪民

族乡

小计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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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省个人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协议书

（参考样式）

科技特派员和其所在单位、服务主体、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达成如下协议：

科技特派员

姓名 性别

学历学位 职称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主体 1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
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

业及产业链、

需求描述

服务主体 2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

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

业及产业链、

需求描述

服务主体*

服务期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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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式及

内容

（根据服务主体的需求，拟开展的服务内容，包

括政策解读咨询、科技金融、乡村文旅、技术指导培

训、科技创新创业、技术难题攻关、引进科技资源等。）

任务目标

约束性目标任务：科技特派员每年到服务地区实

地开展政策解读咨询和技术指导培训等服务原则上不

少于 6 次，组织技术难题攻关、解决技术问题和引进

科技资源等原则上不少于 1 个等。

预期性目标任务：（通过揭榜式、共享式等多种形

式的服务方式参与科技服务的次数、成效等。）

科技特派员

意见

本人承诺提交的个人材料属实，本人自愿赴 XX 单

位，按照本协议，认真开展科技服务。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XX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本单位同意 XX同志赴

XX 单位开展科技服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科技管理部门

或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意见

同意接收 XX同志到本地区开展科技服务，执行相

关规定，提供相关保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协议科技特派员及其所在单位、服务主体、服务主体所在县（市

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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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省科技特派团科技服务协议书

（参考样式）

科技特派团团队和该团队团长所在单位、服务主体、县（市区）科

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达成如下协议：

团队名称
服务的“县域地名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名+产业”，如：信丰

果业、上饶园区金融。

科技特派团团长信息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职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从事专业

团队成员信息

序号 姓名
工作

单位
联系电话

学历学位/
职称

身份证号 签名

1

2

3

4

5

6

科技特派团团
长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主体 1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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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业

及产业链、需求

描述

服务主体 2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

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业

及产业链、需求

描述

服务主体*

服务期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

服务方式

及内容

（根据服务主体的需求，拟开展的服务内容，包括政

策解读咨询、科技金融、乡村文旅、技术指导培训、科技

创新创业、技术难题攻关、引进科技资源等。）

任务目标

约束性目标：每位成员每年到服务地区实地开展政策

解读咨询和技术指导培训等服务原则上不少于 6次，组织

技术难题攻关、解决技术问题和引进科技资源等原则上不

少于 1个等；团队协同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示范基地）

1个，完成服务地区服务产业调研报告不少于 1篇，帮扶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不少于 3个等。

预期性目标：（通过科技服务，达到的成效：包括服务

主体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引进科

技金融和资源、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的成效）



13

本协议科技特派团及特派团团长所在单位、服务主体、服

务地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各 1 份。

科技特派团团

长意见

本人承诺提交的上述材料属实，自愿带领本团队成员

赴 XX县（市、区）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按照本协议，认

真开展科技服务。

（签字）： 年 月 日

科技特派团团长

所在单位意见

XX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本单位同意 XX同志作为

科技特派团团长，带领团队成员赴 XX县（市、区）或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开展科技服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科

技管理部门或

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意见

同意接收 XX 团到本地区开展科技服务，执行相关规

定，提供相关保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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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第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电话：

区分 序号
县（市、区）或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

特派员姓名 所在单位 服务主体 所属产业

个人特派员

区分 序号
县（市、区）或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

团队名称
特派团团长姓名

（单位）
服务主体

成员姓名

（单位）

科技特派团

按服务县（市、区）或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产业，如：

信丰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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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候补省级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电话：

区分 序号
县（市、区）或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
特派员姓名 所在单位 服务主体 所属产业 培训情况

个人特派员

区分 序号
县（市、区）或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
团队名称 特派团团长姓名（单位） 服务主体 成员姓名（单位） 培训情况

科技特派团

按服务县（市、区）或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产业，如：信丰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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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江西省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

使用方法二维码


